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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

专项说明公告（补发） 

 

 

 

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中兴华”）对厦门唐人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 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进行了审计，出具了无

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中兴华审字（2020）190148 号）。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： 

1、公司因无法偿付到期债务并而涉及多起诉讼及索赔，截止审计报告日大部分银行账

户、重要固定资产、对外投资股权等已被冻结，借款、供应商货款、国家税费均已逾

期未付。 

2、由于经营情况持续恶化，公司人员流失情况严重，造成公司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

制未能有效运行。 

3、公司未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，以公司名义为实际控制人丁洹、陈绍凤对外提供融资

担保，并且多项担保已涉及诉讼。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发现的违规担保金

额合计人民币 220 万元。   

公司董事会已出具关于 2019 年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。 

公司监事认为： 

1、监事会对于本次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

无异议。  

2、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反应公司实际情况。 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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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，解决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及问题，切实维

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唐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 

2020 年 07 月 01 日 

 


